标准文本

委 托 代 理 协 议
（单  项）
安路普（北京）汽车技术有限公司(甲方)

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5号683号楼理工科技大厦1321室

邮编：100081

联系人：于曼华
电话：18611572924
邮箱：mhyu@airlop.com
北京市浩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乙方）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18号丰联广场A座15层1511室
邮编：100020

电话：（010）65888825

邮箱：patent@hylandslaw.com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就驳回申请“201710850205.2”提出复审答辩事宜，具体约定如下：

    第一条  委托事项
甲方委托乙方代为提交上述两项中国专利申请的复审请求事宜，提出复审请求、复审通知书答辩至收到复审决定并汇报等事宜。

第二条  甲方的义务

1、及时、真实、详尽地向乙方提供与委托事项有关的全部背景和材料；

2、积极、主动地配合乙方律师为甲方利益所从事的各项工作，并根据特别约定为乙方提供办理委托事项所需的必要条件和便利；

    3、按本协议第四条的约定向乙方支付费用。

第三条  乙方的义务

1、积极、认真、及时地办理本协议第一条项下的委托事项；

    2、为甲方保守秘密，除非法律规定、司法机关要求或甲方同意，乙方在任何情况下不得向第三者提供本协议项下有关甲方的任何资料、文件及其任何情况，并不得在其他的场合或其他事务中使用或提及甲方提供的任何资料、文件。
第4条   费用及支付方式

甲乙双方约定，乙方将专利复审资料提交至专利局，收到专利局反馈的受理通知书后，五个工作日内，甲方按下列标准和方式向乙方支付官费及律师费：

甲方向乙方就本协议第一条第一款的委托事项支付代理费，每件人民币伍仟元整（5，000.00），官费：每件人民币壹仟元整（1，000.00）
一件官费及代理费共计：人民币陆仟元整（6,000.00）。

乙方指定账户：

开户行：农行北京永安里支行
户  名：北京市浩天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账  号：11042501040002898

第5条 收款

    如果甲方无故逾期不支付有关费用，乙方有权中止或解除本协议，乙方不承担因此而给甲方造成的损失。
第6条 协议解除的处置

如因甲方原因致本协议终止履行，乙方不退还已收取的费用。

如因乙方原因致本协议终止履行，乙方应退还未履行部分相应的费用。

    若甲、乙一方提出正当理由要求终止本协议，双方应协商解决，必要时签订书面协议。
第七条  违约责任  
    甲、乙双方均应认真履行本协议，除因不可抗力因素外，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给对方损失的，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八条  未尽事宜  
本协议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是本协议的组成部分。
    第九条  文本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每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十条  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如双方签字盖章不同日时，以较晚一方签字盖章之日为生效日。
第十一条  有效期  
本协议有效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第一条委托事项完毕止。

甲方：安路普（北京）         乙方：北京市浩天知识产

      汽车技术有限公司           代理事务所（普通合伙）

代表人：                          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签字或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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